
心
。
訣
民
營
老
人
合
宮
居
民
居
往
現
況
之
探
討
八f

i

以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與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為
例

這2
第
一
章

結
論

第
一
節
研
究
動
機

從
人
口
學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在
工
業
革
命
以
前
，

世
界
人
口
數
量
大
致
上
是
平
穩
的
。
工
業
革
命
後
，

人
類
的
生
活
素
質
、
經
濟
、
社
會
和
醫
療
各
方
面

的
進
步
，
提
高
了
人
類
生
存
能
力
，
也
急
速
的
降

低
了
人
類
的
死
亡
率
。
高
的
出
生
率
和
低
的
死
亡

率
使
得
人
類
人
口
大
量
增
加
，
人
口
暴
增
儼
然
巴

成
為
世
界
性
的
問
題
，
因
此
許
多
工
業
化
國
家
皆

已
有
效
地
節
制
生
育
，
以
控
制
人
口
的
成
長
，
使

得
人
口
由
早
期
的
高
出
生
率
低
死
亡
率
轉
變
為
現

在
的
低
出
生
率
低
死
亡
率
。
由
於
這
種
人
口
轉
型

(
已0
日
0
個
E
Z
E

什
E
口
的H
什
H
O口
)
(
註
一
)
演
變

成
人
口
的
老
化
，
而
帶
來
高
齡
化
的
社
會
主
徊
。
已

l
的
o
n
u
F
ω汁
可
)
。

二
十
世
紀
中
期
，
台
灣
地
區
歷
經
一
個
人
口

轉
型
的
週
期
，
光
復
後
初
期
，
有
大
量
的
大
陸
人

口
移
入
台
灣
地
區
，
但
自
一
九
五

0
年
以
後
，
人

口
遷
移
極
少
，
台
灣
地
區
自
此
也
進
入
工
業
起
飛

時
代
，
一
九
六

0
年
代
的
經
濟
發
展
更
有
顯
著
的

成
長
，
進
而
改
善
台
灣
地
區
的
醫
療
、
衛
生
等
生

活
品
質
，
人
類
的
死
亡
率
即
明
顯
下
降
，
後
來
更

因
人
口
政
策
的
推
行
，
死
亡
率
和
出
生
率
的
快
速

下
降
而
有
迅
速
老
化
的
現
象
。
根
據
內
政
部
的
資

料
，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台
灣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佔

人
口
總
數
百
分
之
七
﹒
六
三
，
至
民
國
一
二
五
年

則
將
提
高
為
百
分
之
二

0
.
五
一
，
台
灣
已
迅
速

邱廖將持

?叔三五 ，艾導
萍 { 啄喘教

?妥
!梅柯 P家

l 雅吳明妥
I ~i令純桐

地
邁
入
高
齡
化
的
社
會
。
由
於
社
會
的
變
遷
，
經

濟
結
構
的
改
變
，
年
輕
人
紛
紛
走
向
都
市
，
老
人

因
此
而
失
去
支
配
的
地
位

.. 

再
者
家
庭
結
構
的
解

體
，
使
得
愈
來
愈
多
的
老
人
得
不
到
子
女
的
照
顧
，

而
形
成
社
會
問
題
，
其
間
老
人
居
住
問
題
也
隨
之

/
/
/
百
只

立
牢
固
舟
。根

據
內
政
部
統
計
處
「
老
人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
」
(
一
九
九
六
)
中
顯
示
，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，
六
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有
意
願
進
住
安
養
機
構
者
有
一

中

二
七
、
四
九
一
人
(
註
一
一
)
，
而
至
民
國
八
十
七
華

年
初
共
有
四
十
八
所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，
可
容
納
人
叭
叭

數
約
為
一
九
、
九

0
0

人
(
註
三
)
，
可
顯
示
老
仙

人
安
養
機
構
明
顯
的
不
足
，
將
來
勢
必
興
建
更
多
七

的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以
因
應
需
求
，
目
前
眾
多
的
老
林

n
刀

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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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安
養
機
構
中
，
公
設
民
營
的
老
人
公
寓
是
政
府

積
極
推
廣
的
，
將
來
必
成
為
老
人
居
住
安
養
的
方

式
之
一目

前
台
灣
省
已
啟
用
的
公
設
民
營
老
人
公
寓

有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及
高
雄
縣
松
鶴
樓
二
所
，
此

二
所
公
設
民
營
的
老
人
公
寓
可
做
為
將
來
台
灣
省

各
縣
市
政
府
興
建
老
人
公
寓
的
借
鏡
。

本
研
究
之
動
機
在
於
了
解
目
前
台
南
市
長
青

公
寓
與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之
現
況
，
以
做
為
往
後
各

縣
市
政
府
興
建
老
人
公
寓
之
參
考
。

第
二
節
研
究
目
的

基
於
上
述
的
研
究
動
機
，
本
研
究
的
目
的
，

主
要
在
探
討
老
人
在
老
人
公
寓
中
的
居
住
現
況
，

以
作
為
往
後
各
地
方
政
府
興
建
老
人
公
寓
之
參
考
。

本
研
究
的
目
的
為

.. 

了
解
老
人
公
寓
的
建
築

之
相
關
規
範
、
居
住
適
用
性
、
居
民
滿
意
度
及
改

善
方
法
。

研
究
問
題

第
三
節

本
研
究
問
題
有

.. 

一
、
研
究
目
前
老
人
公
寓
的
建
築
是
否
符
合

相
關
規
範
。

一
一
、
研
究
目
前
相
關
規
範
對
老
人
公
寓
居
民

之
適
用
性
。

三
、
研
究
老
人
公
寓
居
民
對
老
人
公
寓
軟
硬

體
的
滿
意
程
度
。

四
、
研
究
老
人
公
寓
居
民
對
老

λ
公
寓
軟
硬

體
不
滿
意
的
原
因
及
改
善
方
法
。

第
四
節
研
究
範
固
與
名
詞
釋
義

本
研
究
選
定
政
府
正
積
極
推
廣
的
老
人
公
寓

為
研
究
調
查
對
象
，
探
討
之
範
圍
為
台
南
市
長
青

公
寓
及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之
無
障
礙
設
施
設
備
現
況

與
此
兩
所
老
人
公
寓
居
民
之
通
居
性
。

公
設
民
營
.. 

指
政
府
部
門
藉
由
簽
約
外
包
(

們
O
口
什
門
印n
t
z
o
E
)、
業
務
分
擔
(
戶
。
立
的
計
旦l

E
D

明
)
、
共
同
生
產
(
2
巳
門O
E
2
5

口
)
或
解
除

管
制
(
舍
門
。
開
C
H
E
H
O口
)
等
方
式
，
將
部
分
職
能

業
務
轉
由
民
間
部
門
經
營
，
惟
政
府
仍
須
負
擔
財

政
籌
措
、
業
務
監
督
以
及
績
效
成
敗
之
責
任
(
註

四
)

老
人
公
寓

.• 

指
專
供
可
自
理
生
活
之
老
人
居

主
、

4
A﹒

住
的
公
寓
，
公
寓
內
可
能
附
有
提
供
老
人
所
需
之
的
一

醫
療
或
育
樂
設
施
，
三
寓
內
之
老
人
互
相
照
顧
生
展

季

活
起
居
。

tT 

居
民
.. 

指
居
住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及
高
雄
縣
峙

報
鶴
樓
之
老
人
。
十

居
住
現
況

.. 

指
老
人
在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及
期
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中
之
居
住
狀
況
。

第
五
節
研
究
限
制
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公
設
民
營
之
老
人
公
寓
只
有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及
高
雄
縣
路
鶴
樓
兩
所
，
使
得

本
研
究
範
圍
受
限
，
由
於
本
研
究
採
用
個
別
訪
談

法
，
在
樣
本
取
得
上
，
受
到
部
分
居
民
重
聽
、
拒

一 228 一

訪
或
長
期
外
出
的
影
響
，
故
樣
本
數
的
取
得
有
限
，

此
乃
本
研
究
的
主
要
限
制
。

第
二
章

文
獻
探
討

中華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需
求
民

國

趨
勢
八

自
西
元
一
九
九
三
年
起
，
台
灣
地
區
已
正
式
廿

邁
入

「
高
齡
化
社
會
」
(
〉
惘
。
已
l
的
0
2
2
)

。
依
叫

nn 

第

節



據
「
台
間
地
區
人
口
統
計
」
與
經
建
會
「
中
華
民

國
台
灣
地
區
民
國
七
十
九
J

一
二
五
年
人
口
推
計

」
顯
示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人
口
在
未
來
四
十

年
間
增
加
幅
度
快
速
，
將
來
到
二

O
三
六
年
時
，

幾
乎
每
五
人
中
就
有
一
位
老
人
，
顯
示
在
高
齡
化

社
會
中
，
老
人
在
醫
療
、
經
濟
生
活
、
居
住
、
安

養
等
方
面
勢
必
會
面
臨
需
求
增
加
的
情
況
。

傳
統
上
，
家
庭
一
直
擔
負
著
老
人
安
養
照
顧

之
責
任
，
但
隨
著
家
庭
結
構
組
成
與
功
能
的
轉
變
，

致
使
家
庭
支
持
的
潛
力
式
微
(
註
五
)
。
就
業
關

係
促
使
農
村
的
青
少
年
人
口
急
速
地
往
大
都
市
地

直
流
出
，
造
成
農
村
地
區
高
齡
化
、
勞
動
力
不
足

的
現
象
;
再
加
上
教
育
水
準
的
普
遍
提
升
，
家
庭

規
模
朝
向
小
家
庭
化
、
少
于
化
及
婦
女
就
業
人
口

增
加
等
社
會
因
素
的
影
響
，
造
成
子
女
對
父
母
扶

養
意
識
的
低
落
。
而
經
濟
能
力
的
增
強
，
年
老
一

輩
也
因
為
和
年
輕
人
之
間
生
活
型
態
差
距
過
大
，

希
望
能
自
主
頤
養
天
年
、
不
依
靠
下
一
代
的
老
人

人
口
逐
漸
增
多
(
註
六
)
。

本
研
究
依
西
元
一
九
九
六
年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
老
人
進
住
安
養
機
構
意
願
來
推
估
未
來
老
人
安
養

之
需
求
，
所
得
資
料
詳
如
表

(
註
七
、
八
、
九
)

表

依
一
九
九
六
年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進
住
安
養
機
構
意
願
來
推
估
未
來
老
人
安
養
之
需
求

。 O O O O O 九 九 九 九
O O O O O O 九 九 九 九
五 四 O 九 八 七

-'-
/\ 

老

人
一 人口O O 九 九 八 八 七 七

-'-
/\ 數

五 九 七 七 七 五

八 一i一 五 八 五 五 -'- 五 七 九
---、

/\ /\ 

千
人、'-'"

有

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
需

. . . 求
-'- -'- -'- J一 -'- -'- -'- -'- -'- J一 率/\ /\ /\ /\ /\ /\ /\ /\ /\ /\ 

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---、

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% 
、、./

需

-'- -'- 五 五 四 四 四 求/\ /\ 

五 -'-

七 四 O J一

七 數/\ /\ 

八 O O 九 O 四 四 r“、

四 七 九 O 九 O O 九 人八 O 九 于1一 四 八 九 五 、'-'"/\ 

中

資
料
來
源
計
算
整
理
自
「
台
灣
地
區
老
人
安
養
服
務
之
研
究
、
老
人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、
台
灣
地
區
依
峙

賴
人
口
推
計
數
」
園

、L

註.. 

女
係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希
望
進
住
安
養
機
構
之
百
分
比
卡

由
表
一
得
知
，
老
人
進
住
安
養
機
構
之
意
願
有
逐
年
增
加
的
趨
勢
，
因
此
，
未
來
安
養
機
構
之
需
抖

求
量
也
勢
必
增
加
，
政
府
如
何
管
理
、
督
導
，
將
成
為
重
要
的
考
量
項
目
。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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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內
老
人
公
寓
現
況

第
二
節

「
老
人
公
寓
」
之
名
稱
在
國
內
出
現
是
最
近

十
年
的
事
，
主
要
為
因
應
並
解
決
部
分
中
、
高
收

入
老
人
的
居
住
需
求
。
自
內
政
部
於
一
九
九

0
年

六
月
公
布
「
八
十
年
度
獎
助
建
立
老
人
公
寓
改
善

老
人
居
住
實
施
計
畫
」
'
獎
助
各
級
地
方
政
府
及

民
間
團
體
興
建
籌
設
老
人
公
寓
後
，
老
人
公
寓
頓

時
成
為
各
級
地
方
政
府
解
決
老
人
居
住
問
題
的
政

策
之
一
(
註
十
)

研
究
指
出
，
多
數
老
人
一
旦
無
法
繼
續
維
持

原
有
家
庭
生
活
時
，
亦
不
願
搬
去
與
子
女
同
住
或

由
子
女
搬
回
同
住
，
而
成
為
子
女
照
顧
上
的
負
擔

或
累
贅
，
故
大
多
傾
向
於
選
擇
各
種
社
區
式
支
持

性
住
宅
(
的
右
。z
t
s
g

己
的H
口
開
)
方
案
，
以
獲

得
所
需
要
的
照
顧
暨
服
務
。
亦
因
此
，
老
人
在
居

住
安
排
及
生
活
照
顧
內
涵
與
措
施
上
的
社
區
化
取

向
，
已
是
一
個
相
當
明
顯
的
發
展
趨
勢
，
同
時
更

是
老
人
居
住
安
排
及
生
活
照
顧
政
策
上
的
重
要
議

題
。
(
註
十
一
)
。
因
此
為
鼓
勵
老
人
留
住
於
社

區
中
，
在
一
九
九
0
年
七
月
，
內
政
部
提
出
獎
助

各
級
地
方
政
府
及
民
間
團
體
辦
理
服
務
事
業
的
辦

法
，
而
在
有
關
老
人
居
住
安
排
方
面
，
特
別
提
出

獎
助
興
建
「
老
人
公
寓
」
'
提
供
相
關
服
務
的
初

步
做
法
，
以
解
決
老
人
居
住
問
題
。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及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均
為
政

府
加
強
推
廣
老
人
福
利
而
由
內
政
部
獎
助
興
建
，

是
國
內
目
前
兩
所
經
政
府
獎
助
而
由
民
間
經
營
管

理
的
老
人
公
寓
，
並
深
獲
好
評
。
該
兩
所
老
人
公

寓
勢
必
成
為
往
後
各
地
方
政
府
興
建
老
人
公
寓
之

參
考
，
並
逐
步
落
實
於
各
鄉
鎮
社
區
，
以
期
達
到
「

家
庭
化
」
、
「
社
區
化
」
、
「
民
營
化
」
之
目
的

(
註
十
二
)

依
據
國
外
老
人
公
寓
之
研
究
中
發
現
，
對
於

特
別
為
他
們
設
計
的
老
人
公
寓
中
，
大
體
而
言
都

覺
得
滿
意
，
且
接
受
現
況
，
很
少
人
願
意
改
變
目

前
的
居
住
方
式
(
註
十
二
一
)
。
很
顯
然
地
，
有
良

好
管
理
和
維
護
的
老
人
公
寓
，
能
提
供
同
輩
團
體

的
滿
意
經
驗
，
老
人
不
但
參
與
公
寓
內
的
互
動
關

係
，
同
時
也
可
以
享
受
外
界
友
誼
。

老
人
公
寓
目
前
在
國
內
尚
屬
起
步
階
段
，
也

是
一
項
新
政
策
的
實
施
及
新
觀
念
的
建
立
，
退
休

土
、

4
4

制
度
的
普
遍
實
施
，
形
成
非
經
濟
因
素
之
老
年
人
做

生
活
上
的
問
題
日
益
迫
切
，
為
安
定
老
年
人
生
活
，
展

專
門
提
供
無
經
濟
顧
慮
且
有
自
費
能
力
的
老
人
居
叮
叮

住
之
老
人
公
寓
，
儼
然
成
為
安
養
機
構
的
另
一
類
峙

十n
月

fd 

選
擇
。

第
三
節
老
人
居
住
問
題
之
探
討

老
年
人
之
居
住
環
境
應
以
是
否
符
合
使
用
者

需
求
為
主
要
考
量
，
特
別
是
老
人
的
特
性
和
一
般

年
齡
層
的
使
用
者
有
很
大
的
差
異
性
。
個
人
老
化

現
象
是
否
和
年
齡
增
加
成
正
比
，
至
今
醫
學
界
並

未
得
到
答
案
，
因
為
個
人
的
老
化
程
度
可
能
受
到

若
干
因
素
的
影
響
，
因
人
而
異
，
但
老
人
會
隨
著

年
齡
的
增
長
而
加
深
其
障
礙
的
程
度
，
在
日
本
老

nHU 
內
t
u

nre“ 

人
學
的
研
究
上
，
已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共
識
(
註
十

四
)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探
討
老
人
的
特
性
，
大
致
上

可
從
生
理
、
心
理
和
社
會
能
力
等
多
方
面
共
同
判
的

斷
。
本
研
究
係
針
對
生
理
及
心
理
的
障
礙
現
象
說
民

間
閻

明
如
下

.. 

八

一
、
老
人
之
生
理
障
礙
現
象
叫

老
人
因
生
理
的
老
化
而
導
致
健
康
程
度
的
變
叫

nA 



化
，
疾
病
罹
患
此
例
和
年
齡
增
長
成
正
比
的
現
象
，

顯
示
疾
病
的
產
生
和
老
人
生
理
的
老
化
有
極
為
密
，
環
境
認
知
與
學
習
歷
程
也
不
盡
相
同
，
導
致
老
年

切
的
關
係
。
換
言
之
，
老
人
的
身
體
機
能
自
然
衰
人
對
於
某
些
居
住
環
境
要
素
態
度
的
差
異
性
。
莊

退
到
某
種
程
度
，
將
產
生
某
種
慢
性
疾
病
，
而
即

使
是
健
康
的
老
人
，
其
身
體
機
能
也
或
多
或
少
存

在
著
慢
性
疾
病
的
輕
微
症
狀
。

一
一
、
老
人
之
心
理
障
礙
現
象

老
年
人
隨
著
社
會
地
位
之
改
變
，
如
退
休
、

親
人
遠
離
、
朋
友
過
世
等
情
形
，
往
往
會
造
成
心

理
上
的
變
化
。
一
般
老
人
從
工
作
崗
位
退
休
下
來

以
後
，
家
庭
與
社
區
即
成
為
其
生
活
之
重
心
。
然

而
由
於
現
代
小
家
庭
制
度
減
少
多
代
同
堂
的
機
會
，

促
使
親
情
日
益
薄
弱
而
子
女
遠
離
;
另
一
方
面
喪

失
配
偶
以
及
同
年
齡
間
友
的
逐
漸
過
世
，
形
成
老

人
人
際
關
係
與
社
交
活
動
日
漸
淡
薄
，
使
老
人
因

此
面
臨
著
孤
獨
與
寂
寞
。
加
上
體
弱
多
病
與
逐
漸

老
化
，
在
在
造
成
老
人
情
緒
低
落
與
人
格
異
常
。

基
於
上
述
緣
由
，
一
般
老
人
在
心
理
上
或
多
或
少

存
在
著
不
同
的
障
礙
現
象
。

三
、
老
人
居
住
問
題
之
研
究

老
年
人
由
於
所
接
受
環
境
訊
息
不
同
，
對
於

翰
華
一
九
八
三
年
發
表
碩
士
論
文
「
台
灣
地
區
老

人
居
住
環
境
之
研
究
」
(
註
十
五
)
，
其
目
的
在

使
規
畫
師
及
設
計
師
進
行
老
年
人
居
住
環
境
規
畫

時
，
能
有
效
的
掌
握
老
年
人
對
居
住
環
境
的
態
度
。

其
研
究
結
果
顯
示
，
受
訪
者
對
居
住
環
境
要
素
重

要
性
之
認
定
，
由
高
至
低
順
序
為
:
方
便
性
↓
安

全
性
↓
公
園
綠
地
↓
室
外
空
間
↓
鄰
里
關
係
↓
安

寧
。
此
研
究
結
果
可
作
為
選
擇
或
設
計
老
年
人
性

所
考
慮
要
素
優
先
順
序
之
參
考
。
該
論
文
對
老
年

人
住
所
型
態
應
真
備
之
要
件
建
議
如
下

.. 

l
住
家
須
有
「
家
」
的
感
覺
。

2

有
同
輩
可
以
共
處
。

3

有
一
種
社
會
安
全
感
與
參
與
感
。

4

有
一
種
獨
立
自
主
感
。

5
.

有
一
種
被
「
尊
重
」
的
感
覺
。

而
由
內
政
部
委
託
台
大
土
研
所
所
編
的
「
老

人
社
區
住
宅
規
畫
與
設
計
規
範
研
究
」

三
)
(
註
十
六
)
即
針
對
國
內
現
有
仁
愛
之
家
(

(
一
九
八

土
、

4
4

區發

期
望
以
之
作
為
老
人
扶
養
機
構
實
質
環
境
問
題
解
展季

決
之
基
礎
。
刊

該
研
究
指
出
，
老
人
住
宅
的
規
畫
應
注
意

4

1

因
應
生
理
老
化
的
要
求
，
Z

獨
立
居
住
的
要
求
，
計

1

居
住
費
用
支
付
的
能
力

;
4

與
他
人
共
處
的
機
期

包
括
公
費
、
自
費
)
之
環
境
問
題
，
作
現
況
了
解
，

會
等
四
點
，
以
兼
顧
老
人
身
心
之
健
康
。

在
居
住
的
安
排
上
，
該
研
究
建
議
應
擴
大
層

面
、
分
散
責
任
，
使
老
人
褔
利
成
為
國
家
、
社
區
、

家
族
、
家
庭
共
同
分
擔
的
責
任
，
以
期
達
到
老
有

所
養
的
福
利
社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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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章

結
果
與
討
論

第
一
節

居高台

性雄南
現縣市
況站長
鶴青

樓公
適寓

中華氏閻
閩

、十

l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每
一
層
樓
皆
設
有
消
防
u
h

警
鈴
，
且
衛
浴
內
之
緊
急
呼
叫
設
施
為
按
鈕
，
設

M

付
類
別

•. 

安
全

項
目

﹒
警
鈴
、
緊
急
呼
叫
設
施



馬
桶
旁
高
為
八
五
﹒
五
公
分
。

2

高
雄
縣
怯
鶴
樓
每
一
層
樓
皆
設
有
消
防
警

鈴
，
且
居
室
、
衛
浴
之
緊
急
呼
叫
器
為
拉
繩
式
。

3

說
明

.. 

ω
以
閃
光
及
聲
音
告
知
狀
況
，
並
與
火
災
警

報
連
線
。

ω
緊
急
呼
叫
器
設
於
伸
手
可
及
範
圍
內
，
在

發
生
跌
倒
等
意
外
事
故
時
，
也
能
操
作
為
宜
。

@
逃
生
避
難
設
施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採
用
緩
降
梯
，
但
並
無

完
全
完
成
。

2
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逃
生
避
難
設
施
有
緩
降
機

滅
火
器
、
但
不
適
老
人
使
用
。

1

說
明

.. 

宜
設
安
全
門
，
安
全
門
不
可
有
門

檻
'
避
難
通
道
宜
設
置
閃
爍
燈
及
音
響
引
導
裝
置
，

設
防
火
門
。

.
單
人
房
意
外
事
故
防
範
設
施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每
戶
居
室
之
房
門
及
衛

浴
拉
門
均
有
磁
簧
裝
置
與
中
央
監
控
室
連
線
，
若

住
戶
於
居
室
內
設
定
時
間
門
未
開
啟
，
則
中
央
監

控
室
會
呼
叫
。

2

高
雄
縣
怯
鶴
樓
居
室
內
設
有
緊
急
呼
叫
器
。

1

說
明

.. 

以
定
時
警
報
系
的
方
式
最
佳
，
即

進
入
房
門
上
鎖
後
，
經
一
定
時
間
就
會
自
動
發
出

警
報
。﹒

社
區
環
境
犯
罪
率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位
居
安
平
區
，
犯
罪
率

佔
一
﹒
七
七
%
。

Z

高
雄
縣
路
鶴
樓
位
居
鳳
山
市
，
犯
罪
率
佔

一
﹒
一
四
五
%
。

3

說
明

.. 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和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
樓
皆
位
居
犯
罪
率
最
高
的
地
區
。

們
付
類
別•• 

這
築

項

目
﹒
居
室
採
光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每

一
戶
皆
有
落
地
窗
及

陽
台
，
採
光
良
好
。

2
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之
居
室
地
板
面
積
為
三
七

六
公
分
×
三
五
0
公
八
刀
，
窗
戶
面
積
為
二
二
0
公

分
×
二
七
三
公
分
，
約
佔
地
板
面
積
的
三
分
之

一

至
四
分
之

一

1

說
明
:
居
室
之
採
光
不
得
少
於
地
板
面
積

土
、

4
A﹒

區發展采
于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有
一
落
地
窗
，
面
積
為
刊

一
七
0

公
分
×
一
九
四
公
分
，
日
照
充
足
。
)
可

Z

高
雄
縣
路
鶴
樓
之
居
室
窗
戶
面
積
為
三
二
十

0
公
分
×
二
七
三
公
分
，
約
佔
地
板
面
積
的
三
分
期

的
八
分
之

一

﹒
居
室
日
照

之
一
至
四
分
之
一

3

說
明

.. 

居
室
之
日
照
，
依
規
定
至
少
有

窗
可
直
接
日
照
，
且
不
得
少
於
地
板
面
積
的
七
分

之
一

n
r心

內
。

叮
/
U
H

﹒
居
室
通
風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有
一
落
地
窗
，
通
風
良

好

Z
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之
居
室
窗
戶
面
積
約
佔
地

板
面
積
的
三
分
之

一
至
四
分
之
一

1

說
明

.. 

居
室
通
風
必
須
有
一
窗
戶
面
積
不
中

少
於
地
板
面
積
的
百
分
之
五
。

f
Hb 

﹒
樓
層
與
樓
層
之
可
辨
示
性
國

\ 

i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電
梯
內
有
一
面
透
明
玻

L
V

璃
，
可
辨
示
樓
層
，
但
電
梯
外
並
無
明
顯
之
標
示

u
h

九n
刀

物



2
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每
層
樓
的
電
梯
口
有
樓
層

數
標
示
及
不
同
圖
案
之
數
量
標
示
。

3

說
明

.. 

應
利
用
文
字
符
號
或
數
字
表
示
樓

層
或
用
不
同
色
彩
區
別
。

﹒
各
種
標
示
可
讀
性
(
字
跡
大
小
、
明
示
性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由
電
梯
內
往
外
看
，
所

標
示
的
數
字
顏
色
可
再
鮮
明
些
，
較
易
辨
示
;
無

障
礙
標
示
也
應
鮮
明
旦
大
。

2
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之
標
示
字
跡
太
小
，
不
易

辨
識
。3

說
明
﹒
標
示
位
置
及
字
體
不
宜
過
高
或
太

小
，
顏
色
明
度
對
比
要
稍
強
且
標
示
板
宜
加
裝
日

光
燈
且
避
免
選
用
不
易
分
辨
的
顏
色
。

﹒
斜
坡
之
坡
度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之
室
外
斜
坡
之
高
度
比

長
度
約
為
一
比
八
。

2
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有
二
個
斜
坡
，
芷
二
坡
度

在
一
比
一
二
以
下
.. 

另
一
則
坡
度
太
陡
。

3

說
明

.. 

殘
障
者
使
用
之
坡
道
要
在
一
比
八

以
下
，
室
外
坡
道
則
在
一
比
一
二
以
下
。

﹒
自
炊
空
間
及
設
施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自
炊
用
具
僅
有
一
台
電

磁
爐
，
置
於
居
室
內
，
但
不
得
隨
意
搬
動
。

2

高
雄
縣
路
鶴
樓
每
層
樓
有
設
置
小
廚
房
，

但
沒
有
廚
具
設
備
。

1

說
明

.. 

每
戶
應
有
個
人
之
自
炊
空
間
。

﹒
綠
地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內
即
有
公
園
。

Z

高
雄
縣
紹
鶴
樓
附
近
約
二

0
0
公
尺
處
有

一
公
園
。

﹒
晒
衣
空
間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每
間
居
室
均
在
陽
台
，

設
有
晒
衣
架
，
高
度
約
九

0
公
分
。

2

高
雄
縣
路
鶴
樓
每
一
層
樓
只
有
一
陽
台
為

晒
衣
空
間
，
不
敷
居
民
使
用
且
高
度
太
高
。

3

說
明
.. 

懸
掛
高
度
在
一
五

O
J

一
六
0
公

分
之
間
。

份
類
別•• 

居
室

項

目
.
電
源
插
座
高
度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居
室
之
電
源
插
座
高
度

士
、

4
作區發

2

高
雄
縣
棋
鶴
樓
居
室
三
面
牆
皆
有
電
源
插
展

座
二
局
者
三
個
)
約
距
地
面
一
二
四
公
分
，
低
叫
什

者
(
二
個
)
約
距
地
面
一
二
一
﹒
五
公
分
，
後
者
使
司

用
時
需
彎
腰
，
較
不
適
合
老
年
人
。
十

3
.
說
明
:
距
地
面
八
五
公
分
J

一
三
五
公
分
期

約
距
地
面
九
一
公
分
。

為
宜
，
以
九
五
公
分
最
佳
。

﹒
儲
存
空
間

l

台
有
市
長
青
公
寓
之
衣
櫃
高
為
一
二
五
公

分
，
寬
九
八
公
分
，
深
五
三
公
分
，
且
於
地
下
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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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有
個
人
儲
存
櫃
，
可
供
換
季
時
儲
存
床
具
和
衣

物

2
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有
二
個
同
尺
寸
之
衣
櫃
，

高
為
二
0
0
公
分
，
寬
七
三
公
八
刀
，
深
三
九
公
分
。

1

說
明

.. 

儲
櫃
門
宜
採
用
拉
門
，
不
宜
採
用

外
關
門
;
衣
櫃
之
設
置
要
考
慮
到
伸
手
可
及
的
範
中

圈
，
最
低
點
離
地
一
一-
0公
分
，
最
高
點
三
一

-
0
公
阱

分
為
宜
。
園

、
、

﹒
居
室
至
安
全
門
之
距
離

L
V

I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每
層
樓
均
有
三
個
安
全
扎
扎

門
，
距
安
全
門
最
近
之
居
室
距
離
約
為
二
﹒
五
五
九

nA 



公
尺
，
距
安
全
門
最
遠
之
居
室
距
離
約
為
二

O

八
七
公
尺
。

2

高
雄
縣
棋
鶴
樓
每
層
樓
均
有
二
個
安
全
門
，

距
安
全
門
最
近
之
居
室
距
離
約
為
一
﹒
七
三
公
尺
，

距
安
全
門
最
遠
之
居
室
距
離
約
為
二
七
公
尺
。

且
說
明
.. 
居
室
宜
鄰
近
安
全
門

個
類
別

•• 

斯
洛

項
目

﹒
門
開
方
向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與
高
雄
縣
怯
鶴
樓
之
浴

室
門
皆
為
左
右
式
拉
門
。

2

說
明
.. 

拉
門
應
使
用
輕
的
材
質
，
不
宜
設

置
門
檻
或
溝
槽
形
成
高
低
差

﹒
馬
桶
高
度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之
馬
桶
高
度
約
為
囚
。

五
公
分
。

2
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之
馬
桶
高
度
約
為
四

0
公

分
。

3

說
明.. 

以
四
O
J
四
五
公
分
為
宜
。

﹒
洗
臉
盆
高
度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之
洗
臉
盆
高
度
為
六
八

公
分
。2
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之
洗
臉
盆
高
度
為
七
六
公

分

3

說
明

.. 

應
配
合
輪
椅
使
用
者
，
離
地
面
高

七
O
J
八
0
公
分
。

﹒
儲
存
空
間
(
衛
浴
用
品
)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無
衛
浴
用
品
之
儲
存
空

間
。

2

高
雄
縣
內
仙
鶴
樓
有
衛
浴
用
品
之
儲
存
空
間
。

﹒
存
放
空
間
(
衣
物
放
呵
呵
位
置
)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之
衣
物
存
放
空
間
為

鐵
架
，
一
間
為
一
五
四
﹒
五
公
分
、
寬
為
二0
公
八
刀
、

長
四
七
﹒
五
公
分
。

z

一
口
同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衣
物
存
放
空
間
，
為
雙
層

之
存
放
架
。

﹒
更
衣
空
間
及
座
處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與
高
雄
松
鶴
樓
皆
無
更

衣
空
間
及
座
處
。

Z

說
明

.. 

更
衣
室
需
裝
設
方
便
穿
脫
衣
物
之

長
凳
，
宜
留
設
輪
椅
迴
轉
空
間

﹒
水
龍
頭
開
關
型
式

社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之
水
龍
頭
開
關
型
式
為
做

槓
桿
式
。
晨

2
高
雄
縣
內
和
鶴
樓
之
水
龍
頭
開
關
型
式
為
扭
併

管
m

轉
式
。
、
、

/ 

3

說
明
.. 

以
感
應
式
及
桿
式
開
關
為
佳
，
臂
十n

川

fd' 

長
應
超
過
十
公
分
。

.
電
源
插
座
高
度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之
電
源
插
座
高
約
為

一
五
﹒
五
公
分
。

Z

宙
間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之
電
源
插
座
高
約
為

- 234 一

二
公
八
刀
。

1

說
明
.. 

距
地
面
八
五
公
分
J

一
三
五
公
分

為
宜
，
以
九
五
公
分
最
佳
。

﹒
地
板
止
滑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與
高
雄
縣
路
鶴
樓
衛
浴

之
地
板
皆
設
有
舖
設
防
滑
材
料
。

月九年七十八國民華中

Z

說
明

.. 

地
面
應
採
用
防
滑
材
料

﹒
扶
手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衛
浴
扶
手
之
直
徑

五
J

四
公
八
刀
。

2

高
雄
縣
路
鶴
樓
衛
浴
扶
手
之
直
徑
為
五



五
公
分
。

1

說
明

.. 

最
適
宜
之
直
徑
為
三
﹒
八
公
分
。

第
二
節

相
關
分
析

付
進
往
原
因

依
研
究
者
實
地
訪
問
得
知
，
受
訪
者
進
住
老

人
公
寓
的
原
因
大
部
分
可
分
為

.. 

乏
人
照
顧
、
方

便
、
與
家
人
不
合
、
輪
住
不
便
、
環
境
清
幽
、
適

合
老
年
人
居
住
或
沒
有
地
方
住
。
細
分
而
言
，
台

南
長
青
公
寓
是
以
環
境
清
幽
舒
適
為
考
量
因
素
者

佔
多
數
，
其
次
是
以
乏
人
照
顧
，
進
住
公
寓
有
人

陪
伴
，
可
減
少
孤
獨
感
為
多
。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之

受
訪
者
進
住
原
因
是
以
家
裡
沒
有
人
照
顧
居
多
，

子
女
上
班
忙
碌
、
喪
偶
或
單
身
，
其
次
是
老
人
覺

得
老
人
公
寓
符
合
方
便
需
求
、
三
餐
有
人
料
理
、

房
間
備
有
獨
用
浴
廁
、
且
公
寓
內
設
置
電
梯
，
上

下
樓
皆
很
方
便
。

叫
性
別
與
經
濟
來
源
之
朋
慌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
Ä 
口

南

市

長
青

公
寓

男
'1生
禹

且已
訪

者
之
經
濟
來
源

為
自
有
居

多
佔

五
五

% 

五

人
而

女
性

期三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表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性
別
與
經
濟
來
源
之
關
係
表

女 男

五
五

--"-- 自/\ 

% % 有

( ( 

五
) ) 

--"-- 四/\ 
--"-- 四/\ 

子
七 四 女
( % 提

( 供
四

) ) 

O O 

O O 
仰

% % 
賴

自己
( ( 

偶

O O 
) ) 

O 

O 其
% % 他
( 

( 

四 O 
) ) 

O O % 
O 
O JEE3 K 

( 
% 計
( 

八 九
) ) 

註
•. 

括
弧
內
為
實
際
人
數

受
訪
者
是
以
子
女
提
供
居
多
，
佔
六
六
﹒
七
%
(
一
二
人
)

Z

高
雄
縣
中
松
鶴
樓

表
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性
別
與
經
濟
來
源
之
關
係
固

F
門
d

ntu nJeUM 

女 男 h話
--'--
/\ 

八
--'--
/、

O % 自

% 
( 

有
( 

一L
四/\ 

) ) 

J >

/\ 

O 
子

自止“ 五 女/\ % 
( 

( 
提
{共

O 
) ) 

-斗一 O /\ 

O 
仰
賴

% % 
自己

( ( 

偶

O 
) ) 

七五

五
其

% % 
他

( 

( 

五
) ) 

O O O O % 
AEE1 A % 

( ( 計
四

O 
) ) 

註
•• 

括
弧
內
為
實
際
人
數

高
雄
縣
招
鶴
樓
之
受
訪
者
，
經
濟
來
源
以
自
有
居
多
，
佔
六
0
.
O
%
(
二
四
人
)
;
而
女
性
受
中

訪
者
則
是
子
女
提
供
居
多
，
佔
六
0
.
六
%
(
二
0
人
)
。
華

民

可
能
是
受
到
傳
統
「
男
主
外
，
女
主
內
」
觀
念
的
影
響
，
男
性
外
出
工
作
，
擔
起
家
庭
的
經
濟
重
國

、

責
;
而
女
性
則
待
在
家
裡
相
夫
教
子
，
較
少
外
出
工
作
，
因
此
也
沒
有
自
己
的
積
蓄
。
但
男
性
大
部
分
卡

七年九n
八

則
存
有
自
己
的
薪
水
或
退
休
金
，
可
以
負
擔
進
住
老
人
公
寓
的
費
用
，
頤
養
天
年
。

何
用
起
官
方
式
與
個
人
廚
房
帶
來
率
之
朋
像

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
表
四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用
餐
方
式
與
個
人
廚
房
需
求
率
之
關
係
表

兩 公

仁悶~方/發悶要寫/Ii個人廚民者 寓 自

皆 提 理
需 供

七 四 五

八 五 O 
~ 

五 O 是/\ 
( % % 

( ( 

五
) ) ) 

五 五
四 O 

四
~ O 否/\ 

% % % 
( ( ( 

~ 

/\ 
) ) ) 

O O 
O O O J口"-
% % O 
( ( % 計

( 

四
) ) ) 

」一

註
•• 

括
弧
內
為
實
際
人
數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之
受
訪
者
用
餐
方
式
希
望
自
理
且
需
個
人
廚
房
者
，

佔
五
O
%
(
一
人
)
，
用
餐
方
式
為
需
公
寓
提
供
且
需
個
人
廚
房
者
，
佔
四

五
﹒
五
%
(
五
人
)
，
與
不
需
個
人
廚
房
的
比
例
佔
五
四
﹒
六
%
(
六
人
)

很
接
近
，
用
餐
方
式
為
自
理
及
公
寓
提
供
二
者
皆
需
者
，
對
廚
房
的
需
求
比

例
佔
七
八
﹒
六
%
(

一
人
)

2

高
雄
縣
中
松
鶴
樓

表
五

高
雄
縣
棋
鶴
樓
用
餐
方
式
與
個
人
廚
房
需
求
度
之
關
係
表

兩 公

l式方/餐用要~官λF位E 

者 寓 自

皆 提 理
需 供

五
-斗-

/、

O 一i一
/\ 

O 五 七 ~ 
( % 。%

( ( 

四 F仁 一斗-

/\ 
) ) ) 

四 七)\ 九

O % 五
% 河仁司三

( ( % 
( 

) ) ) 

O O 
O O 。 A口"-% % O 
( ( % 計

( 

五 九 九
) ) ) 

註
•• 

括
弧
內
為
實
際
人
數

社

高
雄
縣
路
鶴
樓
之
受
訪
者
用
餐
方
式
希
望
自
理
且
需
個
人
廚
房
者
，
佔
敝

六
六
﹒
七
%
(
六
人
)
，
而
用
餐
方
式
為
公
寓
提
供
且
不
需
個
人
廚
房
者
，
展

佔
七
九
五
%
(
一
一
二
人
)
，
用
餐
方
式
為
自
理
及
公
寓
提
供
二
者
皆
需
者
，
叫
什

侈
的
市

對
廚
房
的
需
求
佔
五
二
﹒
O
%
(
一
四
人
)
。
\

根
據
分
析
得
知
，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之
受
訪
者
用
餐
方
式
選
擇
自
理
及
十

公
寓
提
供
者
，
對
廚
房
的
需
求
比
例
高
於
高
雄
縣
根
鶴
樓
，
主
要
是
因
為
台
期
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位
於
安
平
工
業
區
，
外
食
不
便
，
當
需
自
理
三
餐
時
要
有
個

人
廚
房
較
方
便
。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用
餐
方
式
選
擇
自
理
而
認
為
不
需
要
個

人
廚
房
者
，
據
研
究
者
訪
談
得
知
，
因
其
認
為
只
需
在
房
間
內
用
電
磁
爐
即

可
。

pnu qu 
n
/蚵

倒
使
用
逃
走
設
備
與
性
別
之
閥
慌

1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
表
六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使
用
逃
生
設
備
與
性
別
之
關
係
表

否 是 院
五

五 七
O 男
% % 
( ( 

五 四
) ) 

七 四五

O % 九 女
( % 

( 

五
) ) 

O 
O O l口"-
% O 
( % 計

( 

O 七) ) 

中
一
華

一
民間

閩
、
、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之
受
訪
者
會
使
用
逃
生
設
備
者
，
男
性
佔
五
七
-
一
卡

%
(
四
人
)
，
女
性
佔
四
一
一
九
%
(
一
二
人
)
，
以
男
性
會
使
用
逃
生
設
備
抖

九n

刀

註
•• 

括
弧
內
為
實
際
人
數

之
比
例
稍
高
於
女
性
，
但
並
無
顯
著
之
差
異
。



2

高
雄
縣
租
鶴
樓

表

七
高
雄
縣
梅
鶴
樓
使
用
逃
生
設
備
與
性
別
之
關
係
表

否 是 峰陸毆1/ 是否會!// 全4 

四 O 
五 O 

O O 男
% % 
( ( 

七) ) 

五
五 O 

O % O 女
( % 

( 

O 
) ) 

O O % O O 
三E斗Z % 

( ( 計
--'--
/\ 

O 
) ) 

註.. 

括
弧
內
為
實
際
人
數

高
雄
縣
思
鶴
樓
之
受
訪
者
會
使
用
逃
生
設
備
共
有
二
二
人
，
而
此
一
三

人
全
為
男
性
，
佔
一
O
O
%
。

由
此
可
知
，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及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會
使
用
逃
生
設
備
者

以
男
性
居
多
，
其
中
又
以
高
雄
縣
招
鶴
樓
最
為
顯
著
。

何
歡
女
程
反
典
活
動
參
與
來
之
關
慌

1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
表
八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教
育
程
度
與
活
動
參
與
率
之
關
係
表

大 高 初 不

||l川v程度n類教育/ 話動參專 中 中 學 識
以 子
上

一」

八 四二 常
/\ 
--'-- O O 五 O 星~壘/\ 
. ,. . '" . 與
七 O O 五 O 活

% % % %1% 動
( ( ( ( ( 

四 四 O 五
) ) ) ) ) 

四 五 八
O O O 五 O 

不

. ,. .,. ,. 戶Fμ~

O O O 五 O 參
% % % % % 與
( ( ( ( ( 

活

O 向λ- 四 動/\ 
) ) ) ) ) 

O O O O O O 
O O O % 。 三口午

% % % ( 
% 計

( ( ( ( 

一」 五 O 五/\ 
) ) ) ) ) 

註
:
括
弧
內
為
實
際
人
數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之
受
訪
者
，
高
中
程
度
且
常
參
與
活
動
者
，
佔
八
0
.

。
%
(
四
人
)
，
而
不
識
字
且
常
參
與
活
動
者
，
佔
二
0
.
O
%
(
一
人
)

2

高
雄
縣
中
松
鶴
樓

表
九
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教
育
程
度
與
活
動
參
與
頻
率
之
關
係
表

大高初小 不

r 位度/頻教有咦E拉/動渚參草草中 中學 識
以 字
上

四三 四六 /一L\ 冷門蛤可

O 七 六參., • 
與

O % 五一
--'--

七% /\ 活

%1% % 
動

--'-- 六八 七八/\ 
) ) ~.~ ) 

-/4-\ e 五

O 
七三

不

J一-
戶吊μ， 

./\ 
莘~莘

O % 
五% 九%四. 

% 
與

~I% 活

( 一( ( 動
九 O 一四 四
) ) ~.~ ) 

O O % O O % O O %O O % O O % i口"-

計

五 」/一\ 九一
) ) ~，~ ) 

註.. 

括
弧
內
為
實
際
人
數

高
雄
縣
招
鶴
樓
之
受
訪
者
，
高
中
程
度
且
常
參
與
活
動
者
，
佔
三
七
﹒

五
%
(
六
人
)
，
而
不
識
字
且
常
參
與
活
動
者
，
佔
六
六
﹒
七
%
(
八
人
)

由
上
可
知
，
教
育
程
度
與
參
與
活
動
的
頻
率
沒
有
直
接
相
關
。

的
活
動
浦
造
反
與
活
動
參
與
頻
率
之
聞
說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
表
十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活
動
滿
意
度
與
活
動
參
與
頻
率
之
關
係
表

不 無 滿

滿 意 意

意 見

五 O O 
O 

九
) ) ) 

五 七
O 

)\ 
O 

J一

O 
/\ 

O % 百|% ( % 
( ( 

O 
) ) ) 

O O 
O O O O 

iERETK | l % 
% ( % 
( ( 

四 四 九
) ) ) 

也
l華民間

閩
、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之
受
訪
者
對
活
動
感
到
滿
意
且
常
參
與
者
達
-
O
O
L
V

七年九口
八

註.. 

括
弧
內
為
實
際
人
數

%
(
九
人
)
.. 

對
活
動
不
滿
意
者
共
有
四
人
，
不
常
參
與
者
，
佔
五
O
%
(

一
一
人
)

期三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門i
n
<un

J，
但



Z

高
雄
縣
中
松
鶴
樓

表
十
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活
動
滿
意
度
與
參
與
活
動
頻
率
之
關
係
表

不 無 滿

滿 意 意
意 見

七
八

七 O % 字L.

/\ ~ 
五 % 
( ( 

八 七) ) ) 

--'- 七/\ 

七
五

四 O 
% % % 否

( ( 

( 

五 O O 
) ) ) 

O O 
O O O 

l口b、O % % 
% ( ( 計
( 

八 八 七) ) ) 

註
•• 

括
弧
內
為
實
際
人
數

高
雄
縣
怯
鶴
樓
之
受
訪
者
較
常
參
與
活
動
者
對
活
動
的
滿
意
度
較
高
達

七
三
﹒
O
%
(
二
七
人
)
，
相
對
的
，
對
活
動
不
滿
意
者
，
參
與
頻
率
越
少
，

其
與
內
容
、
地
點
、
語
言
等
因
素
有
關
;
高
雄
路
鶴
樓
不
滿
意
者
共
有
八
人
，

其
中
不
常
參
與
者
，
佔
六
二
﹒
五
%
(
五
人
)

州
州
參
與
活
動
頻
率
與
居
民
濟
過
困
難
之
朋
憔

i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
表
十
二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參
與
活
動
頻
率
與
居
民
溝
通
困
難
之
關
係
表

川
叫
司
司
常
參
叫

淌
過
起
/
/
恬
動
頻
率

否
困
難

E3 
河三

河"
r::J 

合
計

五
0
.
O
%
(
一
)

五
0
.
O
%
(
一
)

-
O
O
%
(
二
)

A 

，~ 

五
二
﹒
O
%
(

二
二
)
四
八
﹒
O
%

三
二
)

-
O
O
%
(
二
五
)

註
•. 

括
弧
內
為
實
際
人
數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之
受
訪
者
溝
通
困
難
者
有
二
人
，
常
參
與
活
動
者
，

佔
五
O
%
(
一
人
)
。

2

高
雄
縣
中
松
鶴
樓

佔

五

七% 

五

人
由

上
可

知

溝

通

有

困
難
並
不

影

響
主

參
與
活

期三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參
與
活
動
頻
率
與
居
民
溝
通
困
難
之
關
係
圓

E哥

王E

否

合
計

六
四
﹒
三
%
(
九
)

-
O
O
%
(
一
四
)

三
五
-
t
%
(
五
)

否

五
四
﹒
二
%
(
三
二
)
一
四
五
﹒
八
%
(
二
，
七
)-
O
O
%
(
五
九
)

註
•• 

括
弧
內
為
實
際
人
數
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之
受
訪
者
溝
通
困
難
者
有
一
四
人
，
常
參
與
活
動
者
，

動
的
頻
率
。

川W
揖
用
交
通
工
具
與
對
交
通
復
制
性
之
爛
像

l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
nHU ntu nfeU

>

表
十
四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採
用
交
通
工
具
與
對
交
通
便
利
性
之
關
係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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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間
閩

、

九
人
，
但
覺
得
交
通
方
便
的
，
佔
二
六
﹒
三
%
(
五
人
)
，
因
公
寓
位
於
安
卡

平
工
業
區
北
側
，
距
離
市
區
較
遠
，
搭
計
程
車
費
用
較
高
﹒
其
次
是
搭
公
車
扎
扎

者
，
有
六
人
，
但
覺
得
不
方
便
，
佔
了
八
三
﹒
三
%
(
五
人
)
，
其
原
因
是
九

開
刀

註
•• 

括
弧
內
為
實
際
人
數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之
受
訪
者
以
計
程
車
為
交
通
工
其
者
是
居
多
，
有
一



公
寓
離
站
牌
太
遠
了
。

2

高
雄
縣
屆
鶴
樓

表
十
五
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採
用
交
通
工
具
與
對
交
通
便
利
性
之
關
係
表

其 計 公 轎 機 腳 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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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•. 

括
弧
內
為
實
際
人
數
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之
受
訪
者
以
搭
乘
計
程
車
居
多
有
三
一
人
，
覺
得
方
便

者
佔
四
八
﹒
四
%
(
一
五
人
)
，
其
次
為
步
行
，
有
一
二

0
人
，
覺
得
交
通
方

便
者
，
佔
六
六
﹒
七
%
(
二

0
人
)
，
其
因
計
程
車
行
就
在
公
寓
附
近
，
所

以
搭
乘
者
最
多
，
其
次
步
行
者
佔
第
二
多
數
，
是
因
公
寓
即
座
落
於
市
區
附

近

第

節

研
究
發
現

一
、
緊
急
呼
叫
設
施

在
檢
測
中
，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的
緊
急
呼
叫
器
沒
有
拉
繩
垂
至
地
面
，

可在

垂老

至人
地不

面展

較倒
為噎
適持

公法
?使

在用
間去
卷同

喃雄

23 縣
市屬

緊當
急堅
呼急
P~ 呼
言文 日U

施器
檢為
祖IJ 拉
較繩
不式

-^--‘ 口，

適
的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，
其
居
民
對
緊
急
呼
叫
設
施
感
到
不
滿
意
的
比
率
極

土
、

4
4

低
，
可
能
因
其
居
室
在
防
範
意
外
事
故
方
面
除
了
緊
急
呼
叫
設
施
外
，
還
設
版

有
與
中
央
監
控
連
線
的
磁
簧
裝
置
，
使
老
人
在
無
法
使
用
緊
急
呼
叫
鈕
時
，
展

季

還
可
有
另
一
層
防
範
。
刊

第

二
、
交
通
八

在
檢
測
中
，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與
醫
院
、
車
站
(
站
牌
)
、
市
場
之
距
一
月

離
較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遠
，
與
郵
局
、
銀
行
的
距
離
較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近
，
台
期
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所
在
的
地
理
位
置
較
為
偏
遠
;
因
此
，
在
問
卷
調
查
中
，
台
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之
居
民
認
為
交
通
方
便
者
之
比
率
低
於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，
可

能
是
因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位
於
工
業
區
附
近
，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則
鄰
近
市
中

心
，
公
寓
區
位
明
顯
的
差
異
，
影
響
受
訪
者
對
交
通
的
滿
意
度
。

n
叫
U

叮
咚u

n
/但

三
、
醫
療

在
檢
測
中
，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有
一
間
醫
療
室
，
除
了
每
週
一
次
的
義

診
外
，
並
無
護
理
人
員
，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有
一
間
醫
務
室
，
每
週
各
有
一
次

中
、
西
醫
義
診
，
平
時
亦
有
聘
請
護
理
人
員
;
因
此
，
在
問
卷
調
查
中
，
醫

療
設
施
及
醫
療
服
務
以
高
雄
縣
紹
鶴
樓
的
滿
意
程
度
較
高
。

也
l

華民

通
風
均
達
標
準
，
房
間
坪
數
介
於
七

J

二
二
﹒
三
六
坪
間
，
衣
物
儲
存
空
間
吋

則
以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的
為
大
，
在
問
卷
調
查
中
，
一
一
所
公
寓
之
居
民
對
房
廿

間
設
備
的
滿
意
度
均
頗
高
，
而
在
不
滿
意
的
人
之
中
，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以
房
年

九

間
大
小
及
衣
物
儲
存
空
間
不
滿
意
者
為
多
。
月

四
、
居
室

在
檢
測
中
，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及
高
雄
縣
路
鶴
樓
之
居
室
採
光
、
日
照
、



五
、
樓
層
辨
識
性
、
標
示
可
讀
性

在
樓
層
辨
識
性
方
面
，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在

搭
乘
電
梯
時
，
可
透
過
電
梯
內
一
面
透
明
的
玻
璃

看
見
外
面
的
樓
層
標
示
，
可
辨
識
樓
層
，
電
梯
外

則
無
可
辨
識
樓
層
之
標
示
，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在
每

層
樓
的
電
梯
口
有
樓
層
數
的
標
示
。
在
標
示
可
讀

性
方
面
，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內
的
標
示
字
體
過
小
。

在
問
卷
調
查
方
面
，
對
於
樓
層
辨
識
性
及
標
示
可

護
性
感
到
不
滿
意
的
比
例
極
低
，
其
中
以
高
雄
縣

山
松
鶴
樓
之
居
民
對
樓
層
辨
識
性
不
滿
意
的
比
例
稍

高
，
佔
二
一
﹒
五
%
。

六
、

階
梯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階
梯
之
高
度
及
深
度
皆
符

合
無
障
礙
檢
測
之
標
準
'
高
雄
縣
路
鶴
樓
則
在
標

準
之
下
，
但
居
民
進
出
上
下
樓
大
多
使
用
電
梯
，

因
而
使
用
樓
梯
之
頻
率
非
常
低
，
故
對
階
梯
感
到

不
滿
意
的
比
例
皆
低
。

七
、
自
炊
設
施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在
每
戶
房
間
內
置
有
電
磁

爐
，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在
每
一
層
樓
有
一
公
用
之
小

廚
房
，
但
僅
有
飲
水
機
和
流
理
台
而
無
其
他
可
炊

民煮
皆的
圭列 主八a
回1.) i5X 
曆備

月又

需在

實問
問卷

自由

裝置
路中

故堅
告主 刀T

lî~ 兩
爐旬
在呂 立主

最寓

多之
，居

因
在
訪
談
中
發
現
受
訪
者
基
於
安
全
及
居
室
內
環

境
品
質
之
考
量
，
因
些
大
多
傾
向
於
使
用
電
磁
爐

而
不
用
瓦
斯
爐
;
故
在
對
自
炊
設
備
的
滿
意
程
度

中
，
設
有
電
磁
爐
的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較
高
雄
縣

向
松
鶴
樓
高
。

八
、
綠
地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內
有
一
公
園
供
居
民
活
動
;
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在
距
公
寓
二

0
0
公
尺
處
有
一
公

園
，
雖
距
公
寓
不
遠
但
因
公
園
佔
地
小
，
且
多
為

隔
壁
托
兒
所
之
幼
童
所
用
，
故
部
分
居
民
仍
反
應

對
綠
地
之
需
求
。

九
、
晒
衣
空
間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在
每
戶
居
室
內
有
一
陽
台
，

陽
台
上
有
晒
衣
架
，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在
每

一
層
樓

有
一
公
用
之
晒
衣
場
;
在
問
卷
調
查
中
，
居
民
對

晒
衣
空
間
不
滿
意
者
皆
不
高
，
雖
然
高
雄
縣
路
鶴

樓
居
民
無
自
己
的
晒
衣
空
間
，
但
大
多
數
的
居
民

換
衣
物
都
交
由
外
包
廠
商
清
洗
、
烘
乾
，
使
用
晒

衣
場
之
機
會
不
多
，
故
對
晒
衣
空
間
沒
有
太
大
的

士
、

4
A﹒

區發

十
、
衛
浴
叮
叮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之
衛
浴
有
一
蓮
蓬
頭
而
無
刊

浴
缸
，
高
雄
縣
路
鶴
樓
則
兼
有
蓮
蓬
頭
和
浴
缸
，
!
可

在
問
卷
調
查
中
喜
歡
沖
澡
的
人
數
佔
最
多
，
其
次

(
1

是
泡
澡
，
故
在
兩
所
公
寓
相
較
之
下
，
沒
有
浴
缸
期

需
求
。

設
備
的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居
民
對
衛
浴
設
備
的
滿

意
程
度
相
對
的
較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低
。

十
一
、
軟
、
硬
體
之
滿
意
度

整
體
而
言
，
該
兩
所
公
寓
之
受
訪
者
對
公
寓

- 240 一

內
之
軟
、
硬
體
設
備
滿
意
度
頗
高
，
其
中
又
以
台
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稍
高
於
高
雄
縣
組
鶴
樓
，
可
能
因
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較
高
雄
縣
松
鶴
樓
晚
興
建
，
又

以
高
雄
縣
路
鶴
及
其
他
國
內
外
之
老
人
公
寓
為
參

考
對
象
，
故
其
較
符
合
受
訪
者
之
需
要
。
而
以
硬

體
方
面
(
房
間
設
備
、
衛
浴
設
施
、
自
炊
設
備
、

中

醫
療
設
施
、
公
共
設
備
設
施
、
安
全
系
統
)
的
滿
阱

意
度
而
言
，
亦
是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高
於
高
雄
縣
峙

屜
鶴
樓
，
尤
以
自
炊
設
備
滿
意
度
有
較
顯
著
的
差
十

七

異
;
以
軟
體
方
面
(
膳
食
、
醫
療
服
務
、
活
動
、
年

工
作
人
員
服
務
態
度
及
人
數
、
費
用
收
取
、
機
構
忱



管
理
)
的
滿
意
度
而
言
，
則
是
高
雄
縣
路
鶴
樓
高

於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，
尤
以
醫
療
服
務
之
滿
意
度

最
為
顯
著
。

十
二
、
空
床
率

本
研
究
在
調
查
訪
問
時
發
現
，
政
府
正
積
極

籌
劃
之
老
人
公
寓
中
，
目
前
的
實
際
入
居
率
，
並

未
如
預
期
理
想
，
台
南
市
長
青
公
寓
可
容
居
之
人

數
為
三
九
七
人
，
實
際
入
居
人
數
僅
四
八
人
，
空

床
率
高
達
八
八
%
;
高
雄
縣
山
松
鶴
樓
可
容
居
之
人

數
為
二
九
九
人
，
實
際
入
居
人
數
僅

-
O
六
人
，

空
床
率
為
六
五
%
.. 

可
能
是
政
府
宣
傳
不
力
、
民

眾
認
知
不
足
及
機
構
行
銷
不
彰
，
故
空
床
率
有
偏

高
之
現
象
。第

六
章

結
論
與
建
議

'ý.士
i]i口
之ð.

S間

第
一
節

中
和
市
慈
民
安
養
中
心
的
一
把
火
，
燒
出
地

下
老
人
安
養
中
心
機
構
未
納
入
管
理
的
弊
端
。
同

時
，
也
暴
露
政
府
對
老
人
安
養
問
題
的
輕
忽
。
眾

多
安
養
機
構
如
雨
後
春
筍
般
林
立
，
表
示
社
會
有

其
迫
切
的
需
要
性
。
但
是
，
當
民
眾
的
現
實
需
求

如
此
強
烈
，
而
政
府
所
能
提
供
之
公
立
或
合
格
的

機
構
卻
如
此
缺
乏
，
顯
然
無
法
因
應
高
齡
化
社
會

所
引
發
的
衝
擊
。

國
內
目
前
的
老
人
機
構
大
都
傾
向
大
型
化
安

養
，
事
實
上
，
絕
大
多
數
的
老
人
都
希
望
在
居
家

附
近
獲
得
安
養
服
務
，
維
持
與
社
區
間
的
互
動
。

照
顧
老
人
是
社
會
集
體
的
責
任
，
訂
立
老
人
福
利

政
策
應
該
著
重
老
人
真
正
的
需
求
，
未
來
將
有
越

來
越
多
的
老
人
，
願
意
居
住
老
人
安
養
中
心
或
老

人
公
寓
，
因
而
規
畫
良
好
、
管
理
完
善
、
價
格
合

理
且
品
質
優
良
的
老
人
機
構
將
會
成
為
未
來
迫
切

的
需
求
，
所
以
政
府
應
秉
持
「
老
人
福
利
法
」
的

立
法
精
神
，
鼓
勵
企
業
或
民
間
團
體
興
建
投
資
老

人
公
寓
，
對
於
表
現
優
異
者
亦
應
予
優
惠
補
助
。

但
是
，
老
人
在
住
宅
設
計
上
與
青
壯
年
有
極
大
的

差
異
，
因
此
當
政
府
、
建
築
業
者
等
相
關
單
位
在

規
畫
老
人
公
寓
時
，
應
以
老
人
特
殊
之
需
求
為
優

先
考
量
的
設
計
要
點
。

本
研
究
調
查
對
象
雖
以
老
人
公
寓
內
生
活
能

自
理
、
不
須
倚
賴
輪
椅
的
老
人
為
主
，
唯
老
年
人

難
免
因
意
外
或
老
病
而
造
成
身
體
上
之
不
便
，
故

士
、

4
司

日
後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不
僅
要
顧
及
老
人
心
理
之
需
侃

求
，
更
要
將
無
障
礙
環
境
納
入
規
畫
重
點
之
一
，
展

期
能
提
供
老
人
舒
適
、
方
便
、
安
全
的
居
住
空
間
。
悴

第

第
二
節
建
議
八

十

一
、
對
於
中
央
及
縣
市
政
府
之
建
議
三

h
哨
"

付
對
於
老
人
住
宅
之
建
築
相
關
法
令
，
加
以

i

修
改
以
規
畫
無
障
礙
居
住
環
境
，
訂
定
一
套
標
準

法
令
，
以
利
未
來
各
級
縣
市
政
府
興
建
老
人
公
寓

之
依
接
。叫

政
府
應
加
強
派
員
監
督
，
委
託
業
者
管
理

一 241 一

老
人
公
寓
之
情
形
，
使
公
設
民
營
之
老
人
公
寓
更

趨
完
善
。

向
政
府
應
鼓
勵
慈
善
機
構
、
宗
教
團
體
或
學

術
單
位
等
，
多
舉
辦
老
人
養
護
、
老
人
褔
利
之
研

討
會
與
觀
摩
會
，
以
增
進
老
人
公
寓
之
服
務
品
質
。

側
將
老
人
公
寓
的
照
護
暨
服
務
列
為
健
康
保
科

險
的
給
付
項
目
中
，
以
減
輕
老
人
及
子
女
的
負
擔
。
民

間
閃

開
建
立
一
個
輔
導
專
職
機
構
，
結
合
衛
生
、
八

福
利
、
建
管
、
消
防
等
單
位
，
提
供
經
營
老
人
公
廿

年九n
刀

寓
的
業
者
必
要
服
務
。



心W建
立
一
套
有
效
的
老
人
公
寓
之
資
訊
體
系
，

以
供
民
眾
知
曉
及
方
便
使
用
。

-
7
對
於
管
理
者
之
建
議

付
聘
雇
受
過
專
業
訓
練
之
人
才
(
社
工
、
醫

護
、
營
養
師

•••• 

等
)
，
以
提
升
老
人
公
寓
服
務
水

準

叫
老
人
公
寓
之
相
關
服
務
人
員
，
應
該
多
參

加
有
關
老
人
安
養
之
繼
續
教
育
，
增
長
知
能
、
促

進
老
人
公
寓
服
務
之
品
質
。

開
並
在
公
寓
內
定
期
實
施
避
難
訓
練
，
為
老

人
複
習
避
難
路
線
、
夜
間
避
難
方
式
、
消
防
避
難

設
備
使
用
方
法
與
放
置
場
所
，
並
記
錄
訓
練
日
期
，

以
供
主
管
機
構
定
期
檢
查
。

剛
建
立
老
人
公
寓
居
民
之
申
訴
委
員
會
，
解

決
老
人
間
的
糾
紛
，
或
與
機
構
間
的
糾
紛
問
題
。

同
老
人
公
寓
之
服
務
人
員
除
了
滿
足
老
人
的

生
理
需
求
外
，
更
需
要
給
予
心
理
上
的
安
慰
。

的
老
人
公
寓
應
與
鄰
近
之
安
療
養
機
構
交
流
，

以
促
進
老
人
公
寓
提
供
更
完
善
的
服
務
及
舉
辦
多

樣
化
的
活
動
供
老
人
參
與
。

制
建
議
老
人
公
寓
與
服
務
性
社
團
、
老
人
活

動
中
心
、
招
納
志
工
、
大
專
院
校
老
人
照
護
相
關

科
系
建
教
合
作
。

二
一
、
對
以
後
興
建
老
人
公
寓

之
業
者
參
考
、
建
議

付
這
築
安
全
、
消
防
方
面

L

建
築
基
地
區
位
，
建
議
應
設
於
治
安
良
好

的
地
方
，
應
避
免
位
於
風
口
，
上
風
處
朝
向
東
北

季
風
之
區
位
，
並
離
開
主
要
工
廠
、
商
業
區
，
閩
東

好
以
靠
近
鄰
里
社
區
為
主
。

Z

因
為
老
人
體
力
衰
弱
，
加
上
生
理
和
心
理

的
老
化
障
礙
，
使
老
人
在
面
臨
緊
急
災
難
時
，
易

慌
張
而
無
法
自
力
更
生
。
建
議
在
公
寓
內
興
建
讓

老
人
有
安
全
性
極
高
而
可
等
待
救
援
的
場
所
。

3

公
寓
內
之
設
施
如
窗
簾
、
寢
具
，
興
建
時

應
採
用
不
燃
材
料
並
真
防
燄
性
，
且
如
電
梯
、
排

煙
管
等
應
採
用
耐
火
性
材
料
。

4

應
設
置
適
於
老
人
的
火
警
自
動
警
報
系
統
。

如.. 

偵
煙
器
(
遇
煙
就
自
動
灑
水
之
器
具
)
或
隔

火
避
難
之
空
間
居
室
，
以
利
老
人
逃
生
。

們
鬥
空
間
措
施
方
面

土
、

4
4

1

因
機
構
規
模
大
小
不
同
，
有
關
建
築
空
間
悅

之
公
共
服
務
、
宗
教
信
仰
、
文
康
休
閒
、
行
政
管
展

理
等
空
間
，
應
視
收
容
人
數
多
寡
提
供
設
施
，
以
將

符
合
經
濟
效
益
和
群
居
生
活
需
求
之
雙
重
考
量
。

4

2

因
老
人
對
於
行
的
障
礙
，
大
部
分
發
生
在
十

台
階
、
門
檻
，
因
此
，
建
議
在
「
行
」
的
方
便
性
期

方
面
應
盡
可
能
消
除
台
階
、
門
檻
等
障
礙
。
所
以
，

在
公
寓
內
空
間
措
施
上
，
必
須
注
意
老
人
之
便
利
、

安
全
性
。臼

人
員
方
面

i

培
訓
老
人
公
寓
之
志
願
工
作
人
員
，
以
協

。
'
，
但

A44 
凸
/
但

助
老
人
之
生
活
起
居
。

2

需
設
老
人
公
寓
之
大
樓
管
理
員
，
以
便
利

管
制
進
出
，
確
保
老
人
安
全
。

(
本
文
作
存
.. 

金
桐
現
任
屏
來
科
技
大
學
生
活
鹿

用
科
學
京
教
授
，
將
艾
端
，
陳
明
純
、
宙
中
玉
串
串
、中

柯
美
伶
、
邱
漱
萍
、
楊
雅
雪
均
應
該
荒
廢
屆
畢
干
華

民

黨
主
)
國

、L

註
釋

.• 

十

註
一.. 

徐
麗
君
、
蔡
文
輝
，
老
年
社
會
學

l

七

理
論
與
實
務
，
巨
流
圖
書
公
司
，
一
九M

R
月



八
五
年
，
頁
四
。

註
二
.. 

內
政
部
統
計
處
，
老
人
狀
況
調
查
報

告
，
一
九
九
六
年
。

註
一
二.. 

白
秀
雄
，
老
人
福
利
，
三
民
書
局
，

一
九
九
六
年
八
月
，
頁
一
七
九
。

註
四
.. 

陳
菊
，
公
設
民
營
現
況
、
面
臨
問
題

與
因
應
之
道
，
社
區
發
展
第
八
十
期
，

一
九
九
七
年
十
二
月
，
頁
一
七
。

註
五

.. 

余
佳
燕
，
台
灣
地
區
已
立
案
扶
療
養

機
構
對
政
府
單
位
之
依
賴
關
係
及
其
影

響
因
素
的
研
究
，
中
正
大
學
社
會
福
利
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，
一
九
九
六
年
七
月
，

頁
一

註
六
.. 

曾
恩
瑜
，
高
齡
者
自
費
居
住
設
施
的

生
活
空
間
設
計
與
規
劃
研
究
|
以
老
人

公
寓
為
例
，
行
政
院
國
科
會
專
題
研
究

計
畫
成
果
報
告
，
一
九
九
六
年
九
月
，

頁
四
。

註
七
.. 
內
政
部
統
計
處
，
老
人
狀
況
調
查
報

告
，
一
九
九
六
年
九
月
。

註
八.. 

詹
火
生
，
台
灣
地
區
老
人
安
養
服
務

之
研
究
，
行
政
院
研
究
發
展
考
核
委
員

會
，

-
L九
九
二
年
五
月
，
頁
三
四
。

註
九

.. 
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，
台
灣
地
區
依
賴
人

口
推
計
數
，
一
九
九
三
年
。

註
十

.. 

曾
思
瑜
，
高
齡
者
自
費
居
住
設
施
的

生
活
空
間
設
計
與
規
畫
研
究
|
以
老
人

公
寓
為
例
，
行
政
院
國
科
會
專
題
研
究

計
畫
成
果
報
告
，
一
九
九
六
年
九
月
，

頁
四
。

註
十
一
.. 

施
教
裕
，
居
住
安
排
及
生
活
照
顧
，

中
正
大
學
社
會
福
利
所
，
頁
七
。

註
十

一
一.. 

內
政
部
政
務
次
長
楊
寶
發
先
生
口

述
，
研
究
者
整
理
，
一
九
九
七
年
十

二

月
三
十
一
日
。

註
十
一
二
:
王
立
信
，
「
我
國
老
人
自
費
安
養

居
住
型
態
之
探
討
」
|
翠
柏
新
村
個
案

研
究
，
淡
大
建
築
所
碩
士
論
文
，

一
九

八
六
年
六
月
，
頁
四
六
|
四
七
。

註
十
四

.. 

日
本
建
築
知
識
月
刊
，
高
齡
者
住

宅
問
題
座
談
會
，

一
九
九
一
年
四
月
，

頁
七
四
|

七
七
。

ι
h
 

、

f
n
1

註
十
五
莊
翰
華
，
台
灣
地
區
老
人
居
住
環
敝

境
態
度
之
研
究
，
台
大
土
研
所
碩
士
論
展吞

于

文
，
一
九
八
三
年
六
月
。
刊

註
十
六.. 

內
政
部
委
託
台
大
土
研
所
，
老
人
呻

十阿
凡

UF7 

社
區
住
宅
規
畫
與
設
計
規
範
研
究
，
一

九
八
三
年
，
頁
五
四
、
一
一
七
。

註
十
七
: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，
公
共
設
施
建
築

物
、
活
動
場
所
殘
障
者
使
用
設
備
設
施

規
畫
(
圖
例
說
明
)
，
一
九
九
五
年
四

月
，
頁
二
|
六
四
。

內
‘U

A

住
自
/
川
自

月九年七十八國民華中




